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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自 2008 年诞生以来, 其最现实是最受争议的应用

场景, 无疑是“虚拟币”的发行与交易。诸如比特币、以太

坊和其衍生的分叉币在其诞生初期便开始便陷入争议, 追捧

者将其视为下一个世代的“黄金资产”, 而厌恶者则将其视

为“郁金香泡沫”的现世版本。我国政府一方面顾虑比特币

不受监管的发行和交易可能对现有的金融秩序产生冲击, 但

另一方面也承认虚拟货币及其交易的客观存在。因此, 我国

从立法到司法, 对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采取的是, 一种隔

离在金融市场之外, 但又有限认可其存在的态度。 

 

一、 虚拟币的禁区 

 

区块链, 从本质上说, 是通过分布存储和验证, 以牺牲

效率为代价保护信息的安全性(即不能被轻易篡改和删

除)。因而, 区块链技术目前在现实意义上的主要应用

前景, 就是针对加密数字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交易。我国

监管部门长期以来对于虚拟币均持谨慎态度, 并针对

虚拟币的实际应用在中国构建起了一道道从业“禁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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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2013年12月, 当比特币年涨幅率超过900%之时,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五部门共同发布

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比特币通知”)。这是第一次中国的监管部门直面虚拟币带来

的冲击。鉴于当时其他类型的虚拟币不似今日之胜, 对于虚拟币改革意义重大的“以太坊

(Etherum)”也还没有推广开来, 因此比特币通知本身针对的对象仍然是比特币这一古老而坚弥

的虚拟币。比特币通知主要作出如下规定:  

 

1、 比特币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 原则上应

当视为一种虚拟商品。 

2、 各类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 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买

卖比特币, 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不得直接

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 

3、 比特币互联网站管理者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当在电信管理机构备

案, 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 

 

上述规定旨在阻断持牌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这相当于变相将比特币

交易的服务市场(例如登记与结算)隔离在中国金融市场之外。同时, 给民间比特币互联网站管

理者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 

 

(二) 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 

 

2017 年 9 月, 时隔 3 年之后,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央网信办在内的七部门对外公布了《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代币发行公告”)。该公告宣告在我国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

度更加严厉: 不仅将虚拟货币隔离在我国金融体系之外, 而且进一步决定彻底禁止代币发行

在中国的推广, 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代币发行公告中对于虚拟币与整个虚拟币行业的

观点又发生了变化:  

 

 代币发行公告中不再提及虚拟币是“虚拟商品”, 这表明监管部门不承认或者回避虚拟币的

法律属性;  



 

“虚拟币”在中国法律下的定位 

 3 
 

 代币发行公告要求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

换业务;  

 代币发行公告要求代币融资交易平台在比特币通知规定的义务下, 增加“不得对代币融资

交易平台”提供“信息中介”服务。 

 

从内容上看, 代币发行公告除比特币通知中已有的内容外, 对虚拟币交易提出了新的法律要

求:  

 

第一, 监管部门不再直接承认“虚拟币是虚拟商品”。这样的观点明显在司法实务中得到了反

馈。 

第二, 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币与虚拟币之间的兑换, 这引起了 2017 年 9 月后几大虚

拟币交易平台的清退工作, 而清退工作本身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尤其是回滚交易);  

第三, 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从营收的角度来看, 禁止为代币融资发行

提供信息中介服务肯定会直接影响虚拟币平台的服务费收入, 而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 虚

拟币平台还需要思考的是对于未来平台业务合规性的影响。 

 

二、 虚拟币交易的司法实践 

 

由于“虚拟币”在目前的中国法律下的法律地位还未能正式被法律所承认, 其交易及其衍生的法律

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论。 

 

有观点认为, 虚拟币可以作为一种“物权”加以保护。《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于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如果“虚拟币”被视为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 

则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 未有任何的立法文件或者相关规定对于“网络虚拟财产”进行界定, 

而“虚拟币”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也未有说明。本着“物权法定”原则的制约, 司法机构对确认虚

拟货币的“物权”属性一般比较谨慎。 

 

还有的观点认为在“物债两分”的情形下, 既然 “虚拟币”不被认为是物权, 那么就应当认为具有

“债”的属性。即, 对虚拟币的判定应当根据创设和应用它的合同来判断。目前做出的司法裁判或者

仲裁裁决都是围绕着合同本身来直击争议, 但是不同的法院或仲裁机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来

面对虚拟币的债的属性(尤其是有关虚拟币的交易),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虚拟币的投资者对于有关

虚拟币的属性及其相关的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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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而言, 我国司法机关对虚拟币主要持以下定位:  

 

(一) 虚拟币是法律认可的财产 

 

2016 年台州中院就“武宏恩盗窃罪上诉案”做出的判决中, 将盗取虚拟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

罪”, 并认为, “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 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也代表着被

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 应当受刑法保护。”台州法院的这一判决在实际上承认了

比特币的财产属性。如果不是这样, 法院只能认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而非盗窃罪。 

 

仲裁机构在处理虚拟币相关的交易纠纷时, 也表达了对于虚拟币属性的见解。2018年10月, 深

圳国际仲裁法庭对外公布了一则其处理的“比特币归还”纠纷。在公告中, 深圳国际仲裁法庭认

为“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 并不妨碍其作为财产而受到法律保护。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 能够

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 具有经济价值, 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基于以上的逻辑

判断, 比特币具有财产属性, 因而只要不进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

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围绕着比特币的私人交易就应该能够得到法律保护。 

 

(二) 虚拟币交易的合同有效 

 

在早期有关虚拟币的纠纷 “王铁亮诉火币网案”中, 北京海淀法院认为当事人达成的有关虚拟

币交易的合同有效。虽然比特币(虚拟币中的最流行币种)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货币”, 但法

院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 且被告火币网符合合法经营

的条件, 原告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  原告和被告缔结的合同合法有效, 原告要求返还价款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没有讨论虚拟币的属性, 海淀法院主要针对合同层面当事人双方是否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进行讨论。仅仅从债的角度来观察虚拟币的交易来看, 在 2017 年 9 月之前, 虚拟币仍然可以

被视为是一种“虚拟商品”并在市场上流通, 因此根据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 虚拟币交易的合同

有效。但是, 在代币发行公告出台之后, 尚未能发现法院持“合同有效”观点的判决。 

 

(三) 虚拟币交易的合同无效, 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无效后的处理方式解决争议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case&aid=MjAwOTk2NjI2NjM%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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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丽水中院在丁建强与陈映光的买卖合同纠纷中, 表明根据“代币发行公告”的要求, 当事

人双方交易的马克币属于禁止流通的“虚拟货币”, 因此就有关马克币买卖合同无效, 按照合同

无效后的财产返还原则, 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人民币 651000 元。 

 

合同无效的观点会给与当事人双方带来法律预期上的不稳定性。如果采纳的是合同无效后的

财产返还原则(即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那么表明法院至少在某种角度上承认了虚拟币的财产

属性。对于投资者而言, 合同无效但是认可虚拟币是财产的观点, 或多或少使得其投资风险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但是, 如果虚拟币的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 双方返还财产可能并不反应

当事人的本意。 

 

(四) 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代币发行公告之后, 司法裁判发生了明显的原则性转化。在周振美与济南曼维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合同纠纷中,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比特币产生的债务, 均系非法债务, 不受法律

保护, 依据上述两公告, 周振美将比特币存于比特儿平台账户内的行为所产生的风险应自行

承担”, 因此原告的返还比特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涉及济南曼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另

外一起案件((2018)鲁 01 民终 4975 号)中,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原告张

海潮要求返还 37 个比特币的诉讼请求。 

 

“非法债务风险自担”的裁判模式, 表明虽然虚拟币交易不是类似于“赌博”等绝对法律禁止的

事项, 但由于不受到法律保护, 即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不法侵害, 其也无法通过法律上的权

利来进行救济。 

 

三、 结论 

 

对于虚拟币的经营者而言, 目前的法律监管环境对虚拟币的发行、交易和流通有诸多限制。一般而

言, 在境内直接发行和兑换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但是, 我国司法实践也认可虚拟币具有

现实的经济价值。哪怕从最严格的监管和司法态度看, 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我国个人和公司购买和持

有在中国境外发行、交易、和流通的虚拟币, 参与中国境外的虚拟币市场, 或向其提供服务。因此, 

在中国境内参与离岸虚拟比市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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